
 

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徵件通知  

本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採雙軌制，由教務處及各學院(含全人教育委員

會)分別辦理，本次進行「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」遴選作業，相關資訊如下: 

一、 申請資格 

(一) 依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(111.05.31)」第2點規定

辦理。(下載路徑:教務處/教學資源中心/相關法規) 

(二) 本校服務年資計算方式： 

本校專任教師自到職日起算至111年7月31日止。 

(以109年8月1日到職專任教師為例，至111年7月31日止，服務年資為2

年0個月。專任教師年資達2年以上，始符合申請資格基本條件之一) 

二、 遴選作業期程 

(一) 學院推薦(含全人教育委員會): 

1. 申請期程:依各學院公告日期。 

2. 敬請各學院於112年04月19日(星期三)17:00前備妥學院應備文件

(如說明五)，逕送教務處-教學資源中心彙辦。 

(二) 教務處遴選: 

1. 申請期程: 

112年03月01日(星期三)起至112年04月26日(星期三)17:00截止。 

2. 敬請申請教師於112年04月26日(星期三)17:00前，備妥應備文件(如

說明五)，送教務處-教學資源中心提會審議。 

三、 遴選名額 

11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名額共計20名，名額分別如下: 

(一) 學院推薦(含全人教育委員會): 

共10名，各院名額依專任教師人數，比例分配如下: 

學院推薦名額總表 

序

號 

學院名稱 專任教師人數 

比例分配名額 

每學年度 

輪流分配名額 

小計 總計 

1 商學院 3 0 3 

10 

2 設計學院 1 0 1 

3 資訊與流通學院 1 0 1 

4 語文學院 1 1 2 

5 中護健康學院 1 0 1 

6 全人教育委員會 1 0 1 

7 智慧產業學院 1 0 1 

小計 9 1  

總計 10 
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610/281102737.pdf


 

*110學年度輪流分配名額之順序，依據110/12/14(星期二)109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審查會議

決議通過之(教資中心第1100023172號簽)。 

(二) 教務處遴選:10名 

(三)學院(含全人教育委員會)未推薦教學績優教師時，所餘名額得增額列

入教務處遴選名額。 

四、 遴選方式 

校長遴聘無給職評審委員組成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審小組」進行審查。 

(一) 學院推薦(含全人教育委員會): 

符合申請資格之師長，由各學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遴選出學院教學績優

教師後，於截止日前將學院應備文件(如說明五)送教務處彙辦。 

(二) 教務處遴選: 

符合申請資格之師長，備妥應備文件(如說明五)，經系、院核章後，於

申請截止日前，送交教務處-教學資源中心報名參加遴選。 

「學院推薦」名單及自行報名「教務處遴選」之教師名單，由教務處-教學資

源中心統一彙辦，提報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評審小組」進行審議。 

五、 應備文件 

(一) 學院推薦(含全人教育委員會) 

1. 【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】 

2. 【110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】(資料範圍:110/08/1-111/07/31)。 

3. 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】。 

(二) 教務處遴選: 

1. 【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】 

2. 【110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】(資料範圍:110/08/1-111/07/31)。 

3. 【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自我評量表】(含佐證資料)。 

*自我評量表: 

(1) 下載路徑: 

請登入本校My Portal/新版教師評鑑管理系統/評鑑結果自

行下載利用(詳情請參考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背面說明) 

(2) 填表說明: 

自我評量表大部份評分子項點數已由專任教師評鑑試算

表介接點數完成；未介接之空白欄位，請師長自行依據本

校「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評量指標」之評量標準自評

並填寫點數。 

(3) 佐證資料: 

A. 系統介接點數，不須附佐證資料: 

由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介接點數之評分子項，不須附

佐證。 

B. 教師自評點數，請檢附110學年度相關佐證資料: 

未介接之空白欄位，請檢附110學年度相關佐證資料，
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1192/172189767.pdf


 

作為委員審核之參考。(佐證資料請依據6大評估分項

做區分，並依評分子項自行編號) 

*「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評量指標」: 

 下載路徑:教務處/教學資源中心/教學績優教師專區/最新消息/

【遴選公告】11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/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

【評量指標】(110.08 版) 

以上應備文件請以一本資料夾(或卷宗夾)為原則，勿膠裝。 

六、 獎項 

(一) 教學績優教師: 

1. 獎狀1只 

2. 獎金$7,500/名(獎金額度依年度預算調整之)。 

*因經費來源相同，若同時獲得教務處及學院之獎項，僅能擇一領取。 

(二) 教學傑出獎: 

1. 獎盃1座/名。 

2. 教學經驗傳承: 

教學傑出教師應以教學觀摩方式提供教學分享(要點第9點)，說明

如下: 

(1) 教學觀摩型式:實體課程教學觀摩。 

(2) 教學觀摩時段: 

由教學傑出教師自行提供2個授課時段進行教學觀摩。 

(3) 教學觀摩人數:每1時段以3名觀課教師為上限。 

(4) 課前或課後議課: 

傳承教師(教學傑出教師)與觀課教師就觀課觀察重點 (ex.教

學方式、教材教具製作、評量模式、班級經營或師生互動技巧…

等) 進行討論，俾利完善教學經驗之傳承。 

(5) 傳承教師回饋表:  

敬請傳承教師(教學傑出教師)填寫「傳承教師回饋表」，逕送

教務處-教學資源中心留存。 

下載路徑:教務處/教學資源中心/教學績優教師專區/最新消息/

【遴選公告】11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/傳承教師回饋表 

七、 112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預告事項 

113學年度期間，遴選「112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」，適用本校教學績優教師

獎勵要點(112.01.17通過)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: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二、任職本校滿二年以上之專

任教師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參

加教學績優教師遴選。 

    (一)基本條件 

二、任職本校滿二年以上之專

任教師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參

加教學績優教師遴選。 

    (一)基本條件 

基本條件新增

「前五個學年

度曾申請教育

部教學實踐研
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1192/172189767.pdf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1192/689334439.pdf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610/352740247.pdf
https://aca.nutc.edu.tw/var/file/15/1015/img/610/352740247.pdf


 

1. 前一學年度上、下學

期皆須在校授課，且

滿足基本授課時數。 

2. 前一學年度未於校

外兼職、兼課者，但

符合規定經核准校

外兼職、兼課者除

外。 

3. 前一學年度未辦理

留職、留薪或留職停

薪者。 

4. 未違反本校「專任教

師聘約」者。 

5. 前一學年度教師預

評成績，教學類績效

達 80 點以上者。 

6. 前五個學年度曾申

請一次(含以上)教育

部教學實踐研究計

畫者。 

 

1. 前一學年度上、下學

期皆須在校授課，且

滿足基本授課時數。 

2. 前一學年度未於校

外兼職、兼課者，但

符合規定經核准校

外兼職、兼課者除

外。 

3. 前一學年度未辦理

留職、留薪或留職停

薪者。 

4. 未違反本校「專任教

師聘約」者。 

5. 前一學年度教師預

評成績，教學類績效

達 80 點以上者。 

 

 

究計畫者」，藉

以鼓勵師長教

學精進，致力

於教學創新。 

*112年1月17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法通過 

 

 

 

 


